
印纪时代（天津）企业管理有限公司 

关于受让肖文革持有的印纪娱乐传媒股份有限公司股票的承诺 

 

根据印纪时代（天津）企业管理有限公司（以下简称“本公司”）与肖文革

先生于 2017年 1月 17日签署的《关于印纪娱乐传媒股份有限公司股份转让协议》，

本公司拟受让肖文革先生持有的印纪娱乐传媒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印纪传

媒”或“上市公司”）116,110,000股股票，其中限售股 108,590,000 股，非限

售股 7,520,000股。 

前述 108,590,000股限售股（以下简称“标的限售股份”）是肖文革先生于

四川高金食品股份有限公司（现已更名为“印纪娱乐传媒股份有限公司”）2014

年重大资产置换及发行股份购买资产（以下简称“重大资产重组”）中取得的股

份（以下简称“2014年发行股份”）。 

上述股份受让完成后，本公司持有公司 116,110,000股股份，占上市公司股

份总数的 10.50%，作为持有上市公司 5%以上股份的股东和肖文革先生的一致行

动人，本公司承诺事项如下： 

（一）关于锁定股份的承诺 

本公司就股份锁定承诺如下： 

1、根据《上市公司重大资产重组管理办法》的规定，自 2014年股份发行结

束之日（即 2014年 11月 18日）起 36个月（以下简称“法定锁定期”）内不转

让标的限售股份（按照肖文革先生及相关交易方与上市公司签署的《利润补偿协

议》进行回购或划转股份的情形除外）。 

2、因签署《利润补偿协议》而产生的股份锁定：上述 36 个月法定锁定期届

满之时，若因上市公司未能达到《利润补偿协议》项下的承诺净利润而导致肖文

革须向上市公司履行股份补偿义务且该等股份补偿义务尚未履行完毕的，上述法

定锁定期延长至《利润补偿协议》项下的股份补偿义务履行完毕之日止。 



3、重大资产重组完成后，由于上市公司送红股、转增股本、配股等原因而

使得本公司增加持有的上市公司股份，亦应遵守上述第 1、2 项的约定。 

（二）关于履行利润补偿义务的承诺 

本公司就利润补偿事宜承诺如下： 

鉴于本公司将受让标的限售股份，本公司将一并承继与标的限售股份相关的

履行利润补偿的义务。为此，本公司承诺如下： 

1、如肖文革先生未能履行其在《利润补偿协议》项下的利润补偿义务，本

公司将以持有的标的限售股份按照《利润补偿协议》的要求为其履行利润补偿义

务。 

2、标的限售股份转让完成后，由于上市公司送红股、转增股本、配股等原

因而使得本公司增加持有的上市公司股份，亦应遵守上述第 1 项约定。 

（三）关于保证上市公司独立性的承诺 

本公司就保证上市公司独立性的承诺如下： 

本公司承诺在本次股权转让完成后，遵守相关法律、法规、规章、其他规范

性文件及公司章程的规定，依法行使股东权利，不利用其身份影响上市公司的独

立性，保持上市公司在资产、人员、财务、机构和业务方面的完整性和独立性，

不利用上市公司违规提供担保，不占用上市公司资金，减少并规范关联交易，避

免同业竞争。 

（四）关于规范关联交易的承诺 

本公司就规范关联交易的承诺如下： 

1、本公司及本公司控制的企业将严格遵守相关法律、法规、规范性文件、

上市公司《公司章程》及上市公司关联交易决策制度等有关规定行使股东权利；

在股东大会对涉及本人的关联交易进行表决时，履行关联交易决策、回避表决等

公允决策程序。 

2、本公司及本公司控制的企业将尽可能地减少与上市公司的关联交易；对



无法避免或者有合理原因而发生的关联交易，将遵循市场公正、公平、公开的原

则，并依法签署协议，履行合法程序，按照上市公司章程、有关法律法规和《深

圳证券交易所股票上市规则》等有关规定履行信息披露义务和办理有关报批程序，

保证不通过关联交易损害上市公司及其他股东的合法权益。 

如违反上述承诺与上市公司及其子公司进行交易，而给上市公司及其子公司

造成损失的，由本公司承担赔偿责任。 

（五）关于避免同业竞争的承诺 

本公司就避免与上市公司同业竞争承诺如下： 

1、本公司及本公司所控制的其他子公司、分公司、合营或联营公司及其他

任何类型企业（以下简称“相关企业”）未从事任何对上市公司及其子公司构成

直接或间接竞争的生产经营业务或活动；并保证将来亦不从事任何对上市公司及

其子公司构成直接或间接竞争的生产经营业务或活动。 

2、本公司将对自身及相关企业的生产经营活动进行监督和约束，如果将来

本公司及相关企业的产品或业务与上市公司及其子公司的产品或业务出现相同

或类似的情况，本公司承诺将采取以下措施解决： 

（1） 本公司及相关企业从任何第三者获得的任何商业机会与上市公司的产

品或业务可能构成同业竞争的，本公司及相关企业将立即通知上市公司，并尽力

将该等商业机会让与上市公司； 

（2） 如本公司及相关企业与上市公司及其子公司因实质或潜在的同业竞争

产生利益冲突，则优先考虑上市公司及其子公司的利益； 

（3） 上市公司认为必要时，本公司及相关企业将进行减持直至全部转让相

关企业持有的有关资产和业务； 

（4） 上市公司在认为必要时，可以通过适当方式优先收购本公司及相关企

业持有的有关资产和业务； 

（5） 有利于避免同业竞争的其他措施。 

本公司承诺，自本承诺函出具日起，赔偿上市公司因本公司及相关企业违反



本承诺任何条款而遭受或产生的任何损失或开支。本承诺函在上市公司合法有效

存续且本公司作为上市公司实际控制人肖文革先生一致行动人持股 5%以上的股

东期间持续有效。 

 

特此承诺！ 

 

印纪时代（天津）企业管理有限公司 

2017年 5月 6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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